
四、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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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资讯】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9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二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二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3年以上， 经本职业一级正规资格培训达到标准课时数，取
得结业证书者；

4.取得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专
业工作13年以上；

5.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专业工作10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连续从
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7. 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证书后 ，连
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关于开展2018年劳动关系协调员（师）
国家职业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

联 系 人： 张老师 周老师 13146399448
联系电话： 010 -68637969 63520854-816
邮 箱： cn12351@126.com

1.以上费用含集中面授辅导费 (包括餐饮、 辅导、 证书费) 及远程教学平台费用 。 不包括教材费
60元/人/套和鉴定费150元/人。

2.一次考试未通过， 成绩可保留一年。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 （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
2018年1月11日

劳动关系协调员（师)国家职业资格申报条件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师） 是国

家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认
定 的 国家职业资格工种之一 。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了新
的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经国
务院清理后， 《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 》 仅 保 留 140项 职 业 资 格 。
“劳动关系协调员” 作为和谐劳
动关系构建的中坚力量， 获得了
国家和广大从业者认可， 仍然保
留在 “人力资源服务人员” 的职
业 资 格 中 。 劳 动 关 系 协 调 员

（师） 也属于北京市总工会公布
的在职职工职业发展助推计划助
推职业 （工种 ） 。 另外 ， 依据
《北京市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管
理办法 （修订 ） 》 （京工办发
〔2016〕 25号） 的规定， 专职工
会社会工作者取得劳动关系协调
员 （师） 职业资格可提高专业技
术等级工资。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的统一部署和劳动关系协调
员国家职业标准， 北京市工会干

部学院、 中国劳动关系协调师培
训网经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劳动关系
协调员 （师） 国家职业资格技术
研发单位） 协商， 由北京市总工
会职工大学培训中心承办， 积极
参与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资格的
推广中， 组织开展北京劳动关系
协调员 （师） 国家职业资格培训
工作， 着力培育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的专业人才队伍， 现将具体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参训人员应具备申报劳动关
系协调员 （师） 国家职业资格的
条件， 按照要求完成相应的培训
学 习 ， 参 加 劳 动 关 系 协 调 员
（师 ） 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考试 。
考试合格者， 获得全国统一的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

（一 ） 劳动模范 、 工会主

席 、 高 校 、 事 业 单 位 及 企 业
从 事 工 会 工 作 者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 劳 动 争 议 调 解 员 、 兼
职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员 、 负 责 劳
动关系协调的工会工作者 、 劳
动法律监督员、 公职律师、 律师
和相关法律事务以及相关工作的
从业人员；

（二 ） 地方和企业人力资
源、 工会工作人员；

（三） 劳动争议社会调解机
构、 劳动关系和劳动法律社会咨
询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社会工
作者等；

（四） 具有相关专业大学专
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的大学生。

二、时间安排
每年5月、 11月各组织一次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师 ） 鉴定考
试 ， 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大纲要
求， 获得劳动关系协调员 （师）
职业资格的学员必须进行一定课
时的专业知识学习。 考虑到学员

多为各企事业单位在岗员工， 为
不影响学员的正常工作， 培训通
过远程网络和现场教学两种形式
开展， 具体安排如下。

(一) 远程网络学习平台
学员可登陆中国劳动关系协

调师培训网 ， 选择相应学习内
容， 完成学习课程。

(二) 现场教学
根据 《劳动关系协调员国家

职业标准》 规定的六大职业功能
进行授课。

三、培训师资和地点
培训师资将聘请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专家以及 《劳动关系协调员》 职业资格系列教程编写者担任， 劳动

关系协调员培训基地，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院内。

五、报名方式

相关专业指：
劳动与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社会工作、法

学等。

（一）劳动关系协调员（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具
有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2.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3.具有其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经本职业

三级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时数。

（二）劳动关系协调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具
有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工作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5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

年以上， 并经过本职业专业二级正规资格培训达到标准课时
数，取得结业证书者；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
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5.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取得本
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取得本
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 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
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到标准课时数，取得结业证书者；

7.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2年以上。

（三）劳动关系高级师（一级），具有以下条件之
一者：


